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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高丽候参茸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拖欠员工郑小红、吴美娟

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工资，经本机关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我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并于2016年3月28日送达，但你（单位）
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现因你（单位）下落
不明，或通过其它方式均无法送达《催告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催告书》（衢市人社监催告字[2016]第 002
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催告书》内容如下：

你（单位）至今未履行我局于2015年12
月9日对你（单位）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行

政处罚决定书》（衢市人社监罚字[2015]007
号）。现要求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将罚款伍仟元整缴至衢州市财政
局非税收入待清算专户（开户银行：工商银
行 衢 州 市 分 行 ； 账 号 ：
1209200011200100240）。如你（单位）对此
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
衢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地址：衢州市荷
三路 231 号）进行陈述和申辩，联系电话：
0570-3082819。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无正当
理由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衢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1月3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杭州恒通钢结构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申请人侯钦峰与你单位关于支付工伤待遇
一案，已依法作出缺席裁决。因无法送达裁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萧劳仲案字

〔2016〕第 0582 号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被申
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
人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441.8元、停工
留薪期工资49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43099.2 元 、一 次 性 伤 残 就 业 补 助 金
43099.2 元、护理费 20545.9 元、住院伙食补
助费 2175 元、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15750 元 、年 休 假 工 资 2068.97 元 ，共 计
207680.07 元。如不服萧劳仲案字〔2016〕
第 0582 号仲裁裁决，你可在本裁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永康市西城张旭汽车修理店：本委已受
理申请人杜永发、张明明与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劳动争议案（永劳人仲案字[2016]377、
378 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庭人员名单及开庭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2016年
12月20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城南路277号房管会大楼
西大门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
的期限为闭庭后的20天内，逾期不领即视
为送达。

永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1月3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3日

（2016）浙0281民初9366号
林亚增、虞成坤：本院受理原告陆建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泗门法庭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4992号

宁波市鄞州同真针织面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余姚华盈制衣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
0281民初4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66号

义乌磐龙五金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商业
银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
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义乌磐龙五
金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
行签发的号码为40200051 28692672号、票面金额为
2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格尔生洁具有限公司、收款人余
姚市洁曼尼水暖洁具厂（普通合伙）、持票人义乌磐龙五
金有限公司。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6年10月25日
起到2016年12月25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46号之一

本院于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
余姚市华科电子经营部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申请
人余姚市华科电子经营部，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合作银
行承兑汇票号码为40200051 27520227号（票面金额为
1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中正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
市华科电子经营部、票据到期日2016年10月12日）壹
份，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余
姚市华科电子经营部持有的号码为40200051 27520227
号、票面金额为10000元银行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
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余姚市华科电子经营部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42号之一

本院于二O一六年六月十三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镇
江市丹徒区双祥制刷机械厂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40353840号（票面金额为10000元、出票人余
姚市世昌工艺制刷厂、收款人镇江市丹徒区双祥制刷机
械厂、票据到期日2016年10月18日）壹份，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6年10月19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镇江市丹徒区双
祥制刷机械厂持有的号码为31300051 40353840号、票
面金额为10000元银行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镇江市丹徒区双祥制刷机械厂有权
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5170号

陈浩：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林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网上
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14时整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奉化市人民法院

励君芳：本院受理原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吉泰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励君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审理）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陆海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陈方兴、李华组成合议庭审理，并于2017年2月16
日上午9时在第十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1民初11084号

蒋佩：本院在审理原告边诚与被告宣绍民、宣丽红、
蒋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
五日。本案定于2017年2月7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二
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669号

许可概、许祖草、张光钦：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可概、许祖草、张光钦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6）浙0303民初46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2月7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713号

王灿、金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灿、金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47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2月7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4812号

谢作品、徐咚咚：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谢作品、徐咚咚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
民初48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

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17年2月16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275号

温州市香侬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天
仙公主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香侬贸易有限公司、
黄永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0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11号

施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鹏程弹簧加工
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31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313号

周宁：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鹏程弹簧加工
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231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3736号

苏志媚、罗进锋、周琪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风
度鞋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罗珍力、苏志媚、罗进锋、周琪
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9日上午9时
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671号

王永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瓯鲜食品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8日上午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461号

温州尚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洞头分公司、温州尚好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5民初46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温洞行初字第12号

林鹏祥、王锦坤：本院受理原告王海英、林青松诉被
告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北岙街道办事处、温州市洞头
区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房屋拆除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温洞行初字第12号行政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2522号

浙江省文成县峃口镇良坑村郑志锋：本院受理原告
季绍彦诉被告郑志锋、富上林、郭洪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郑志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
原告季绍彦借款60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29日起
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富
上林、郭洪兵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富上
林、郭洪兵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郑志锋追
偿；三、驳回原告季绍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40元，由季绍彦
负担2936元，郑志锋、富上林、郭洪兵负担10104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乐清市
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连恩光、周阿善小额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329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乐清市人民法院

朱清风（身份号码：330382198309156315）、周华
斌（身份号码：330323197608184514）：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朱清风、周华
斌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53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131号

王海平、董勤芬、王珠观、海宁市鑫享亿服饰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嘉丰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
海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代偿款
321362.53元，并支付代偿资金占用费18483.70元（暂
计）、律师代理费17900元；原告有权对抵押物享有优先

受偿;被告董勤芬、王珠观、鑫享亿公司承担连带共同清
偿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831号

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
锦涤化纤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宁市好德纺织品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原告提供证据
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二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641号

童胜平：本院受理原告金建新诉被告童胜平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0481民初2641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原告金
建新与被告童胜平签订的《空气能热水工程安装合
同》。被告童胜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金
建新预付款10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童胜平
负担；公告费650元（已由原告预缴），由被告童胜平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794号

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庄千勇、胡修珍、庄海：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桥支行
诉被告浙江庄子实业有限公司、庄千勇、胡修珍、庄海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结束，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481民初279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屠忠权（身份号码330425197112054810）、胡小
萍（身份号码330521198810100524）：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诉被告屠
忠权、胡小萍、丁晓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名单、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原告诉请要求你俩归还借
款9999.98元、支付利息43062.16元及实现债权费用
5000元。本案由本院审判员章楚熊担任审判长，与审
判员裘竹君、人民陪审员邬伟良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点30分
在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7058号

李根（公民身份号码332602198008068879）：本
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吕明皮草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根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90万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及三十日
内。本案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
顺延），于本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921号

李梓春（公民身份号码330211197204130017）：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贾成勋羊毛衫门市部诉被告
李梓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审理中，原
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
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本
案按撤诉处理。本案受理费991元，减半收取495.50
元，由原告桐乡市濮院贾成勋羊毛衫门市部负担。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2921号民事裁定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4537号

吕培林（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6608281010）：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老毛五金商行诉被告吕培林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
453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766号

沈林锋（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206100835）、
赵建梅（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8406112226）：本院
受理原告罗光海诉被告沈林锋、赵建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
午14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3729号

王中有（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6304230036）：
本院受理原告徐立云诉被告王中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因被告下落不明，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退回保
证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41500元。本案由朱谷玥
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姚亮、人民陪审员谢晓音组成
合议庭。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举证责任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918号

姚建忠（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401071815）：
本院受理原告沈建忠诉被告姚建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简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原告请
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8000元整，违约金12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及30日内。本案
将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于本
院崇福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496号

湖州天业塑胶有限公司、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长
兴民乐建材有限公司、杨伟民、金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支行与被告湖州天业塑胶有
限公司、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长兴民乐建材有限公
司、杨伟民、金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
34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951号

陈小满：本院受理原告严新强与被告陈小满、厉秀
华、湖州厉华妤婕联合纺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2016）浙0502民
初3951号民事裁定书、民事上诉状副本各一份。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038号

黄建如：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502民初5038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34号

黄湘郁、吴瑞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383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
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453号

沈娇：本院受理原告潘忠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
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901号

沈新新：本院受理原告乐根顺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
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388号

宋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沈继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
初33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157号

吴永忠：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潜与被告吴永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初
41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469号

姚长生、长兴县长生煤炭经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秦申荣与被告姚长生、长兴县长生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502民初34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862号

王佐峰：本院受理原告王佐汉与被告王佐峰、王良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49号

陆忠华、潘雪峰：本院受理原告蒲全丰与你们、徐
伟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民事）、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814号

蒋新法：本院受理原告孟敏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148号

陆忠华：本院受理原告蒲全丰与你、徐伟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
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328号

丁邦武、熊明轩：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设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523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丁邦武、熊明轩给付原告陈建设借款20万元及逾期
还款利息（自2016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六个月内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
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丁邦
武、熊明轩负担，限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
纳，公告送达费60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限二被告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